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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行政人員在職訓練暨進修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 99年 12月 29日 99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制訂 

中華民國 100年 01月 19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10月 0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10月 1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06月 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09月 3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年 03月 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年 03月 0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年 03月 0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4年 10月 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目的 

為鼓勵本校行政人員學習新知，充實知能，以提昇本校之行政效率

及服務品質，並促進行政革新，特訂定「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行

政人員在職訓練暨進修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經費來源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支應，經費不足時，本

校得酌予調整各項補助金額或由學校自籌。 

第三條 在職教育訓練相關規定 

一、 適用對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編制內專任職員工、專職約

聘人員(含約聘行政助理、約聘教學助理、約聘技術人員、專案

約聘計畫人員等)。 

二、 本校行政人員每年應參加在職教育訓練至少 10 小時，其中應

含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研討會 2小時。 

三、 本校行政人員在職教育訓練以下列方式辦理： 

(一) 本校各行政單位視業務需求辦理專題演講、研習會、教育訓

練或與行政成效評估及提升相關之活動，應由單位承辦人填

具「行政單位辦理在職教育訓練活動經費補助申請表」、

「研習研討會計畫書」，會簽相關單位，經行政會議審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可後辦理。 

(二) 配合業務實際需要或本校人才培育計畫由本校指派參加各種

在職訓練、研習，其期間以一個月以內為原則。由單位主管

上簽並檢附相關資料，會簽相關單位，陳請校長核可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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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三) 行政人員得視業務需要申請參加與本職工作相關之研習、說

明會等，申請時應於「電子公文表單管理系統」線上填寫

「研習單」並檢附相關資料，經單位主管同意，會簽相關單

位，陳請校長核定後始得參加。 

奉派或經核准參加在職訓練、研習、說明會者，應依本校人事管

理辦法之規定完成請假手續，事後補辦者不予受理。 

四、 各項在職訓練、研習活動補助金額如下： 

在職教育訓練形式 補助項目/經費上限/證明文件 

單位辦理參訪、訓

練研習活動 

1.補助項目：交通費、鐘點費、膳食費、

印刷費、工作費。 

2.經費上限：每案以 30,000元為限。 

3.證明文件：成果報告書，交人事室存

查。 

個人參加校外訓

練、研習活動 

1.補助項目：交通費、報名費、規費(證

書費、考照費等)、膳雜費、住宿費。 

2.經費上限：每人每年度以 20,000元為上

限，未取得證明者，不予補助。 

3.證明文件：及格證書/研習證明(出席證

明)及心得報告。 

個人參加乙級以上

證照輔導 

1.取得證照者：報名費（研習輔導費）、

規費(證照費、考照費等)、交通費、膳

雜費與住宿費（半數）。 

2.未通過測驗者：不得享有任何補助。 

3.證明文件：乙級以上證照及心得報告。 

五、 各項經費支用標準依本校國內出差旅費標準辦理。 

六、 個人參加各項在職訓練、研習活動應於結束後 15 天內，檢附

證明文件及各項經費單據辦理核銷請款。未檢附證明文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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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補助。證明文件非因個人因素而無法於 15 日內取得者，

應於取得後 7日內辦理核銷。 

第四條 在職進修相關規定 

一、 適用對象： 

在本校服務滿一年，編制內專任職員工、專職約聘人員(含約

聘行政助理、約聘教學助理、約聘技術人員、專案約聘計畫人

員等)，情況特殊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二、 申請程序及審查： 

本校專任職員工、約聘人員進修學位限於非上班時間，並應事

先申請核准。申請者應檢送「職員工進修申請表」經單位主管

同意後，送行政會議審核後，陳校長核定。 

審議進修申請案，其評審項目及配分得酌參業務需要、學校及

進修科系、工作績效、服務年資綜合評比審議，並以在校服務

年資較長者為優先。 

三、 進修種類、名額、期限： 

(一) 種類：僅限進修學士、碩士學位及在職進修學分班。 

(二) 名額：同一年度新申請之在職進修學位人員以不超過全校專

任職員工人數總數之百分之五為原則；前項人員之限制，若

因特殊需要，經專案簽報核准者，不在此限。 

(三) 期限：進修以三年為限，申請進修年限如確有必要再延長

時，得敘明充分事由，專案報准，並以一年為限，延長期間

不得申請補助。 

四、 經費補助： 

(一) 在本校服務滿二年以上，最近二年內考績在甲等(含)以上，

且未受任何行政懲處之本校編制內職員工，得申請在職進修

補助。申請進修補助時，應於每年三月及十月前檢附：進修

經費補助申請表、進修合約書、學校註冊單及學生證影本等

資料，經單位主管同意提送行政會議審議，審核結果簽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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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核定後辦理。若因特殊需要，經單位專案簽報核准者不在

此限。 

(二) 依實際發生金額補助註冊費、學分費，每人每學期二萬元為

限，以不超過二學年為原則。 

五、 服務義務： 

獲准進修之人員，無論是否領取經費補助，皆應與本校簽訂進

修合約書並履行留校服務之義務，留校服務年限等同於進修年

限，自取得學位後採計。如不能留校服務或服務年限不足而離

職者，每不足一年（不足一年者依比例計算）繳納一個月份之

全部薪俸（以在職最後月份薪俸為準）賠償予學校，並歸還進

修期間所領之一切補助費用。 

六、 其他規定： 

(一) 進修期間年度考核列丙等(含)以下，本校得終止其進修合

約，並得請求返還已領之補助金額。 

(二) 本校專任職員工因進修而獲得學位者，不得主動要求改聘或

納入專任教師名額。 

(三) 未申請或申請未核准而擅自進修經查屬實者，本校不予辦理

薪資改敘。未簽立進修合約書者，視同未核准。 

(四) 進修人員進修期間，不得要求減少或免除其職責範圍內應盡

責任，如有影響，單位主管得簽請停止其進修。各單位亦不

得因人員進修請求增加員額。 

(五) 進修期滿在履行義務期限屆滿前，不得再申請進修。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